渝水区人民法院关于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评价的报告
渝水区财政局：

现将2021年度渝水区人民检察院部门整体支出的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机构职能及组成
区法院是审判工作机构，主要职责是：（1）审判刑事案件，惩办一切犯罪分子，维护社会秩序，巩固人民民主专政。（2）审判民事案件，解决民事纠纷，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3）审判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4）执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民事、经济纠纷和行政案件的判决和裁定，依当事人的申请执行仲裁裁决，依行政机关的申请执行行政机关的具体行为。（5）用自己的全部活动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

（二）人员结构

渝水区人民法院共有预算单位1个。编制人数111人，其中：行政政法编制101人、事业编制2人、工勤编制8人；实有人数146人，其中：行政政法人数97人、工勤人员8人；离休人员1人，退休人员40人。
（三）部门资金基本情况

2021年我院收入总额6179.4万元，其中：财政拨款预算收入5084.49万元，年初结转和结余1094.91万元。相应安排支出预算6179.4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3138.58万元，商品服务支出1701.82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503.04万元，项目支出835.96万元。
二、项目基本情况

2021年度我院部门整体支出6179.4万元，该项支出主要用于我院审判执行案件时所发生的办案支出及两庭建设支出。

（一）项目概况

审判执行办案业务专项经费是法院支出中最重要的年度经常性项目，主要用于法院办案经费支出，目的是保障审判工作良好运转，提高办案能力和效率，加强司法保障，2021年审判执行办案经费项目资金决算支出442.65万元。

两庭建设支出是人民法院全面建设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用于对“两庭”大型修缮工程、金融中心、矛盾调解中心等工程积极建设和修缮，切实做到功能实用、管理精细，通过项目实施，树立法院形象、法治尊严，2021年审判执行办案经费项目资金决算支出393.31万元。

（二）预期总目标

依法对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提起诉讼，保护全区生态环境、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
三、绩效评价工作概述

（一）绩效评价原则和依据、评价指标、评价方法

我院按照绩效评价规定要求成立评价小组，组织实施和分析评价，采取座谈等方式听取情况，组织相关人员，根据受案数量、办结案件数量、生效裁判服判息诉率、办案期限内结案率等评价指标进行综合评价。

（二）绩效评价组织实施过程

我院相关业务科室对各自涉及的项目进行自评，院办公室结合业务科室提交的自评情况，采集相关数据、查阅财务资料、核查资金使用情况和相关资料，在整个评价工作过程中与相关业务科室进行反复沟通，根据业务科室提交的自评资料进行汇总分析，形成评价结论。
    四、项目具体使用单位绩效报告情况

2021年，我院积极争取区委区政府领导的支待，通过审判活动惩治犯罪分子，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维护公平正义。全年共受理案件数23249件，办结案件数22429件，生效裁判服判息诉率达到87.74%，再审审查询问率达到80%，审判案件办案期限内结案率达到99.76%。办理案件的平均单位成本降低。同时，我院在2021年度提高了案件质量，降低了办案费用，优化了法治环境，增强了司法公信，保障了法院依法履行审判执行等职能，维护了社会经济稳定。

 五、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到位、使用情况

我院项目资金来源为本级财政拨款，经费支出范围为我院审判执行办案业务及两庭建设项目，为持续性、常年性项目。通过此项项目资金来保障法院工作的开展，全面推进法制建设。

2021年审判执行办案经费项目资金预算收入442.65万元，预算支出442.65万元，其中：商品服务支出442.65万元，实际拨款442.65万元。两庭建设项目资金预算收入393.31万元，预算支出393.31万元，其中：商品服务支出393.31万元，实际拨款393.31万元。

（二）项目资金管理、项目组织和项目管理情况

1.加强部门预算管理。合理安排财政资金，增强行政成本意识，保证单位基本运转的同时，严格按预算控制项目支出。

2.重视对项目支出的管理。牢固树立“先预算，后支出”的观念，项目支出严格纳入经费预算，统筹安排使用专项资金。

3.规范大宗商品的购置管理。大宗商品购置执行预算管理制度，达到政府采购标准的商品购置，依照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政府采购限额标准，按照政府采购的要求和程序，依法实行政府采购。我院的政府采购项目均编制了政府采购预算。

4.规范项目资金结算管理。项目经费报批实行“一支笔”审批制度，各项支出按照批准的预算和有关规定审核办理，各项费用严格按照经费审批程序审批后才能报销，杜绝不合理的开支。资金支付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公务卡结算有关规定，保证资金支付的安全、透明、规范，提高财政资金支付效率。

六、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2021年共受理案件数23249件，办结案件数22429件，生效裁判服判息诉率达到87.74%，再审审查询问率达到80%，审判案件办案期限内结案率达到99.76%，办理案件的平均单位成本降低。群众对我院审判执行工作满意度较高。
    七、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我院组织相关人员，对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我院2021年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综合评价，自评得分98分。
    八、存在的问题

（一）基本支出经费保障水平偏低。综合近几年我院批复预算看，预算执行基本围绕人员经费、保正常运转进行，从决算情况看，基本支出比重比较大。

（二）预算编制仍需进一步精确细化。随着财务工作日益细化，各项资金需要完全按照所下指标用途分类来使用，我院目前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对预算的细化工作，加强对资金使用的前瞻性预估。

九、有关建议

由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时间短，涉及面广，专业性强，加上缺乏系统的培训，单位对预算绩效管理理解不充分，对预算绩效管理业务不精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预算绩效评价工作质量。
十、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无。

                                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2022年11月8日

